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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今起施行

纳入“双减”、预防霸凌等新内容
新修订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于2022年2月18日经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

今日起正式施行。《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有哪些亮点和特色，如何更好地为未成年人织就一张安全网呢？市民
政局连同多个部门昨日做了详尽解读。据悉，新增200家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已列入本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今年实现街镇全覆盖。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青年报：全国范围内中小学
生欺凌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
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条例》在第
32条作了专门规定。上海主要
采取了哪些措施？

市教委：市教委高度重视中

小学生欺凌防治工作。目前，上

海中小学校园安全平稳有序，但

欺凌防控工作依然不可放松，根

据教育部相关要求和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近年来主要采取了

三项举措。

为进一步完善上海中小学

生欺凌防治工作机制，自 2021

年开始，我们决定开展上海市预

防中小学校园欺凌三年专项计

划。根据国家要求，结合上海实

际，构建融师资培训、工作指导、

事件处置等于一体的预防中小

学生欺凌长效机制。

2021 年完成第一轮抽样调

研，对上海中小学校欺凌防治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初步

完成三套六本《校园欺凌防治学

生读本》与教师教案的编写工

作，适用范围涵盖1-3年级、4-5

年级、6-9 年级三个学段；完成

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

责人和部分中小学校欺凌治理

负责人员师资培训工作。

青年报：当未成年人权益
受到侵犯时，因其身心特点可
能很难寻求自我保护，《条例》
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考虑与相
应举措？

市民政局：首先，《条例》第

十九条明确未成年人发现他人

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己

或者通过监护人、所在学校、居

村委向公安、民政、教育等主管

部门报告；未成年人遭受监护

人遗弃、虐待的，可以向公安、

民政、教育等主管部门及所在

学校、居（村）委、共青团、妇女

联合会请求保护，前述部门不

得拒绝、推诿，并根据情况采取

必要措施。

同时，《条例》第九条从两

个层面对发现和举报机制进行

了明确。一个是公众层面，即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

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

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

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检举、控

告”，另外明确了国家机关、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的强制报告义务。

针对处于监护缺失、监护

不当情形的困境未成年人，《条

例》第七十六条明确了公安机

关、民政部门以及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的职责，提出在发

现监护不当、监护缺失情形或

者接到有关报告时的处置方

式。

这一条除了提到“接到报

告”外，还特别提出了“发现”。

主要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本市

已经逐步建立了一支困境未成

年人保障的专业队伍，全市每

个街道（乡镇）设立儿童督导

员，每个居（村）设立儿童主任，

他们的一项工作职责就是负责

辖区内困境未成年人的发现、

走访、建档、关爱、救助等日常

事务。

青年报：在这次修订的《上
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多
处提到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中的职责，请问上海检察
机关将如何贯彻落实好本市未
保条例？

市检察院：自2019年开始，

上海检察机关率先实行刑事、民

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未成

年人检察部门统一集中办理的

“四合一”办案模式，不断提升未

成年人全方位综合司法保护的

质量和效果。

去年，我们在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统一部署下，开始了为期两

年的“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

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携

手相关部门对点播影院、密室脱

逃、剧本杀等新业态开展未成年

人保护综合治理活动；携手公安

机关对本市多家互联网教育企

业在全国各地从业的 2 万余名

教师、陪练人员进行犯罪记录筛

查，督促相关企业依法清退5名

工作人员，将入职查询、强制报

告制度由线下延伸至线上，为网

络清朗行动贡献法治力量。

下一步，上海检察机关将以

本市未保条例的落实作为工作

重点，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

民政、教育等部门以及有关人民

团体深化共建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联动机制。

沈敏表示，《条例》施行后，
市民政局将会同市未保委各成
员单位，积极推动《条例》的贯彻
实施。比如《条例》明确了很多
应当和禁止性的条款，对于家庭
监护、校园安全、防治欺凌、心理
健康、网络保护、监护缺失或不
当等问题都作出具体规定。市
未保办将发挥牵头职责，统筹梳
理《条例》中亟需推进落实的各
项工作，列出制度和政策清单，
抓好督促落实，使这部法规切实

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大武器。
市未保办将会同各成员单

位深入开展《条例》的宣传解读，
抓住《条例》施行前后、“六一”儿
童节、新学期开始前、世界儿童
日等节点，采取群众喜闻乐见、
未成年人易于接受的方式，线上
线下相结合，增强宣传的效果。

“市未保办将不断完善跨部
门保护未成年人的协作机制，依
托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建
立社区、家庭、学校和医疗机构

的关爱服务联动机制。”沈敏强
调说。

不仅如此，据市民政局儿童
福利处处长陶继民介绍，本市还
将加快推进市、区未成年人保护
机构建设，全面建立街镇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站。新增200家街镇
未保工作站已列入本市“为民办
实事”项目，今年实现街镇全覆
盖，使之成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枢纽和平台。

据悉，《条例》共9章87条，
涵盖了家庭保护、自我保护、学
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
府保护、司法保护、特别保护等
多方面的内容，为全市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构建了全方位的法制
保障，也为今后本市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市未保办常务副主任、市民
政局副局长沈敏介绍说，新修订
的《条例》有多方面的主要制度
设计及特色亮点。首先就是体
现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
新要求、新举措。去年，国家和
本市出台了关于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文件；随着《未成年人保
护法》的正式施行，教育部、国家
网信办等各部委出台相关配套
政策，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游
戏、网络粉丝群体管理等明确了
具体规定。《条例》结合上海实
际，将“双减”政策、网络沉迷的
预防和干预、发展职业教育、加
强家庭教育指导等有关要求写
入《条例》。

沈敏介绍说，《条例》回应了
本市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比如，针对未成年
人学业负担相对较重，心理健康
不容忽视的问题，《条例》要求家
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关

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鼓励和支
持未成年人共同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对学校心理健康课程的开设、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配备以及心
理干预措施进行了明确。再比
如，针对网络沉迷现象，从家庭、
学校、政府部门、网络产品和服务
提供者等不同主体出发，明确相
关要求，形成了教育、引导、预防、
干预等措施的完整链条。

沈敏还指出，《条例》体现了
上海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探索
创新。比如，突出“自我保护”的
重要性。来自家庭、学校、社会、
政府等方面的保护，只能为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外部条件，
提升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
要一环。为此，《条例》将“自我
保护”与“家庭保护”相结合设置
成章，在其他各章节也分别提出
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的相关要求，如增设“特别
保护”专章。本市在面向保护

“多数”未成年人的同时，也注重
对“少数”存在监护缺失、监护不
当情形的未成年人予以特别保
护，明确了发现报告、应急处置、
临时监护、家庭监护能力评估等
相关规定，形成工作机制上的闭
环，体现了上海在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中的特色。

上海特色：在面向保护“多数”未成年人的同时，也注重对
“少数”存在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情形的未成年人予以特别保护。

■热点解析

构建预防校园欺凌的长效机制

共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联动机制

已建立困境未成年人保障专业队伍

结合上海实际

“双减”与网络防沉迷等写入《条例》

加快机构建设

全面建立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关爱联动：不断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依托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建立社区、家庭、

学校和医疗机构的关爱服务联动机制。

《上海市未成
年人保护条例》的
施行，将更好地为
未成年人织就安全
网。 新华社 图


